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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紀 錄 

第 四 年 第 十 五 號 

鋼 百 十 二 次 會 議 

一九四九年工月-十一 0星期一午徙三時在紐成功湖舉行 

主席：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•阿根廷、加拿 

大、中國、古巴、埃及、法蘭西、那威、烏 

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主 

義共和國聯盟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0 

― .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/Agenda 412) 

― • 通 過 議 事 曰 程 0 

二 . 特 里 亚 斯 特 自 由 區 行 政 : 官 之 指 派 問 

題-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於 

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爲特里亜斯特自由 

區行政長官指派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

(5/1251 )。 

二 .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議事a程無討論通逸。 

三.繼績討論特里亞斯特自 

由區行政長官之指派問題 

主席：吾人上次[第四一一次]會Pli將吿 

結束時，蘇聯代表提出一項决議案草案，载 

於吾人案前之文件S/1260中。本人雖無意催 

促理事會各理事，但希望吾人能於本日午後 

結束對此决謠案之討論。 

M r MALIK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盟）•本人認爲對本問題之討論不宜預定時 

限。於茲後討論過稃中，安全理事會之其他 

理事或將提出他項提it 。因此本人認爲限制 

本間題之討論恐<^無當。 
Sir Terence SHONE (荧聯王國）：本人頋 

及 早 乘 機 改 正 蘇 聯 代 表 對 本 人 於 安 全 理 事 

會 上 次 會 議 中 所 作 陳 述 之 結 語 之 誤 解 0 M r 

Ma l ik 對 此 結 語 另 作 解 釋 而 認 爲 本 人 刻 下 不 

擬考盧理事會現所處理之問題，並需要較多 

時間以研究該問題0 S 則 本 人 祇 言 ： " 至 少 

就 敝 國 政 府 而 言 . 不 擬 於 此 種 情 形 下 考 盧 特 

里S斯 特 行 政 長 官 之 指 派 問 題 "0 

本 人 未 用 " 刻 下 " 一 詞 。 前 此 陳 述 顚 係 

意霏敝國政府不願在此種情形下考盧特里亚 

斯特行政長官之指派問題0本人不擬再事赘 

述使英聯王國政府决定採取此項態度之各種 

情形.以免理事會厭煩。凡此情形不但本人之 

陳述已加以透澈說明，上次會謠時^國及法 

國代表亦曾有所申論0本人現僅欲重申：行政 

長官問題難於狻致協雞一黑，並非^、法、英 

三 國 政 府 於 三 二 十 日 發 表 宣 言 [ S / 7 0 7 ] 之 

唯一理由0宣言本身業已說明由於南斯泣夫 

區中令人不満之情51及該區實際上已被併入 

南斯拉夫等理由，三國政府認爲對義大利和 

約中所規定之特里亞斯特問題解决辦法，包 

括行政長官之指派在內，現已不能!&施。即 

是之故敝代表阁不能赞同指派行政長官之决 

案草案。 

M r TARASENKO (烏克蘭蘇維埃瓧會主 

義共和國）•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之指派問題 

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事 日 稃 爲 時 幾 巳 歷 二 载 0 

本問題直接有關對義大利和約之規定。和約 

該部分規定之赏施又^特里MS斯特自由區人 

民之重大利害所繋。該自由區人民現在依理 

力求狴得其國家政府之建立，此爲和約所明 

定。由於！：：利堅合衆國及英聯王國政府頑強 

反對之結果。和約之此部分規定，一如許多 

其他部分，尙未能付諸實施。爲涫除此種情 



勢計，烏克蘭^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國 

早於去年八月提出一項决亂案草案 [S/980], 

建 , 立 即 審 謠 特 里 亞 斯 特 行 政 長 官 之 指 派 問 

烏克蘭代表圃所提出之决,案草案如下： 

" 鑒 於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行 政 長 官 之 指 

派問題尙未解决，其延擱使對義和約其他條 

款 及 一 九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外 長 會 之 決 

謠難於實施，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

"認爲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之指 

派 問 ^ 有 ^ 謀 解 决 之 必 耍 0 " 

由此可見提出此對義和約中最重耍條款 

之 一 之 實 施 問 題 者 乃 鳥 克 蘭 ^ 維 埃 I t會 主 義 

共和國代表圑。該和約柒經多國政府簽署並 

批准，其中包括荬利堅合衆國及英聯王國政 

府在內0 

但安全理事會中之美利堅合衆國及英聯 

王國代表!11則竭盡所能，阻止理事會:！^烏 

克蘭代表S1之提案。 

烏克蘭代表画提出此項提案，不但指出 

各方有遵守對義和約中 i l於特里亞期特自由 

區之規定之必要，且亦指出其認爲本問題之 

解决，可大有助於造成必耍條件，使對義和 

約之其他各條款及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

外長會議之各項决,,得以圆滿實施。外長會 

亂 之 各 項 决 ^ 固 亦 經 英 聯 王 國 及 ^ 利 堅 合 衆 

國政府簽宇也。 

於討論烏克蘭所提出之决!&案草案時，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乃得目賭^利堅合衆國及 

英聯王國代表圑如何運用手段，以阻止理事 

會對該問12獾致任何决議0吾人於此又可猹 

得英聯王國及^利堅合衆國政府對於彼等在 

國際fé約下IK負義務所採取M :面政策之另一 

例證0各該政府一方面C訂國際條約及義務， 

但在另一方面0每遇此項條約之赏施問題發 

生時，其出席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其他機構 

之 各 代 表 則 投 蔑 反 教 行 其 政 府 所 擔 賁 之 義 

務0 

此種離奇情勢之解釋似爲^利堅合衆國 

及英聯王國政府於簽訂國際條約及協定時， 

僅認對彼等有利之各節條款爲有效，對於其 

他各黠，則可不顧其義務而破壤此項條約及 

協 定 之 f i 施 。 

吾人對美利堅合衆國及英聯T-國代表圑 

所 表 示 關 於 特 里s斯 特 自 由 區 行 政 長 官 之 指 

派間題之態度，須假定該兩國政府對國際合 

作原則之解釋確係如此，始能有所領悟0 

理事會固知烏克蘭所提出之提案猹有安 

全理事會三代表圑之赞助，蘇聯、中國及敍 

利 亞 代 表 阒 均 曾 投 禀 赞 成0但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

及英聯王國代表圑則不JS餘力，防止逋、s該 

決 ^ 案 0 

此爲类利堅合衆國及英聯王國政府於去 

年八n安全理事會14論烏克蘭代表圑提案時 

所採取之途徑，該二國政府之態度至今未變。 

彼等仍繼SI破壞對義和約條款之實施。彼等 

仍推行其阻止安全理事會對特里亞斯特行政 

長 官 問 题 有 所 决 ^ 之 旣 定 政 策0 

利堅合衆國代表於企0掩怖其政府之 

顯 然s反 國 際 義 務 時 ， 曉 嘵 聚 稱 對 義 和 約 中 

關 於 特 里 亞 渐 特 之 一 部 分 " 無 法 s 施 " 0 於 是 

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乃僭竊决定其所簽訂之國 

際條約之此一或彼一條款有無實施必要之權 

利à此種行爲有違國際法及公認之國際tR例， 

不 能 爲 世 人 所 容 忍 ， 自 不 待 âo 利堅合衆 

國及英聯王國政府於是在國際觀係中採取一 

種 新 行 徑 . 即 不 顧 其 所 擔 負 之 兹 務 ， 並 武 斷 

拒絕受其約束是也。 

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政 府â反 對 義 

和約中觀於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之一部分之 

i [機何在乎？其主耍a由爲奖利堅合衆國與 

英聯王國意圔輯限期延長特里亞斯特區之佔 

領，以利用該區促進美國之萆事及經濟镄展 

計 劃 ， 殆 舞 疑 義 。 ^ 利 堅 合 衆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

深恐特里?s澌特行政長官之指派將使其利用 

該自由區以達成本人所指出之目的一 發生 

困難0 

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代 表 Mr Austin曾稱特里 

亜期特問^必須由各團係國政府以外交談判 

方式而不由安全理事會解决之。此誠令人驚 

奇。當某方向15利堅合衆國政府建iîC行談 

判以解决對美利堅合衆國及其他國家有重大 

利害颢係之某一國際問題時，类國政府拒絕 

此項建亂而將此問【提交聯合國，堅稱此項 

問題僅能於聯合國組糨內解决之0但逷具有 

國際重耍性之問題，如特里亞渐特行政長官 

之 指 苘 題 ， 依 據 對 棻 和 約 之 规 定 提 交 聯 合 

國請由安全理事會予以解决時，实利堅合衆 

國及其出席理事會之代表竟垒無顧忌、即改變 

立場而宣稱："本問題！"由外交途徑而不由 

聯 合 國 解 决 之 " 0 此 種 態 度 之 邏 輯 何 在 ？ 此 

實無邏輯可言。所僅有者爲意圖以一切可能 

方法防止對義和約條款之實施耳。吾人對美 

利堅合衆國及英聯王國政府之此稷行爲，决 

難清恕0安全理事會有保證實施對義和約中 

有 覷 指 派 特 里 f f i 斯 特 行 政 長 官 之 條 款 之 義 

務，因此問題紫經提交理事會，而理事會亦 

正式從事;£法解决之也。 

烏克蘭代表画IS爲蘇聯代表II所提出之 

提案 [S/l 2 60]指明安全理事會解決特里亞期 



特問題之最妥善之辦法爲何，因此烏克 i i代 

表囤赞同？?聯提案。 

主席：尙有他人願發言乎？ 

M r MALIK ( ' 遂 維 埃 社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盟）：安全理事會倘無其他理事願發言,本人 

擬略作效語0 

安全理事會前次[第四一一次]會鼠中英 

聯王國、类國及法國代表就特里ffi斯特自由 

區行政長官之指派問題所作陳述，表示各;^ 

國 政 府 仍 執 行 其 硤 壊 該 問 題 解 决 辦 法 之 政 

策0其所爲如此，奖國、英聯王國及法國，誠 

顯然总反其依對SI大利和約及一九四六年十 

二 S 十 二 日 外 長 會 各 方 同 之 决 議 所 I T i t 

之義務o 

英聯王國代表Sir Terence Shone認 爲 有 

使 安 全 理 事 會 閬 其 、 引 述 S i r Alexander 

Cadogan去歲所作演辭之必耍。此項引述不 

但文不對題，抑且以極拙劣之方式，對於前 

就特里亚斯特行政長官一候 i l人間題作初步 

交換意見時發生之事® ，加以滑秸之描述。蘇 

聯 代 表 團 曾 : K 去 歳 對 Su Alexander Cadogan 

扭曲事賞之企圆，予以適當的答15。本人不 

擬 倣 效 S i r Terence Shone , 自 去 歲 安 全 理 事 

會[第三五三次會,le ]速記紀i，中引述本人對 

Sir Alexander之答^2。惟本人擬請理事會各 

理事注意一項事赏：自一九四七年二8至六 

月，理事會各理事僅從事初步交換意見，並審 

讒各代表阁所推薦之候選人。自然，不特豫聯 

代表圃，安全理事會中各代表PS凡對如此重 

大問題如特里35斯特行政長官之指派一事， 

誠感髑切而加以鄭重注意者，均需耍相當時 

間0對於業經推薦之候選人，自須加以考盧， 

並搜集關於彼等之情報，此皆需耍時間。當 

時安全理事會亦努力從事搜集並研究有關業 

經 « 之 各 候 ^ 人 之 各 項 情 報 。 理 事 會 S 於 

̶九四七年七月初，即爲此目的《o^S̶特 

別小組委員會[第一五五次會i£ ]以增集關於 

特 里 斯 特 自 由 區 行 政 : ë 官 候 選 人 之 情 報 0 

若 吾 人 接 受Si r Terence Shone所重述之 

Sir Alexander Cadogan之觀察，則安全理亊會 

於採取辦法0研究業經推薦之各候選人資格， 

並- 珐置上述小組委員會以增集關於彼等之情 

報時。並未諜求行政長官指派問題之解决，而 

徒 從 事 於 其 " 阻 携 " — — 此 爲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

所深愛之名詞——之工作。Sir Terence Shone 

所引述Sir Alexander Cadogan之言論,意在證 

明蘇聯代表團於一九四七年二月至六月初步 

交換意見期間，企圖便推薦候選人問S之審 

謠久懸不决0但其所述適足明示其立論之荒 

靄,其提S該項論據之目的僅在扭曲事實，推 

諉i2任，並掩饰美國及英聯王國之明顯企圖， 

以 避 免 屈 行 彼 等 於 對 義 和 杓 中 有 願 特 里 斯 

特3由區行政長官指派間題之貌務，達反該 

和約，及Hi止安全理事會屐行其tlî和約附件 

六第十一條所負之職賁0任何不存fM見之人， 

均能洞£、,此係英聯王國及类國代衷之目的； 

但此種拙劣之手段並不能使彼^掩 f$此項衆 

所 ; 3 知 之 ¥ 實 0 -. 

本問"S之莫正事實如下。戳至對莪和約 

生效之n,即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爲止，在 

安仝理事會各常任理事間及安全理事會本身 

進行初步交換意見期間，美:國及荬聯王國代 

dirais出專潢獨斷之耍求，稱唯有彼绛所推 

薦之各候！人中之一始得當選爲特里亞斯特 

自由區行攻長官。彼等不願稍作謅步，並拒 

絕磾聯所推薦之所有其他候S人。對義和約 

生 效 後 ， 聯 代 表 囫 急 欲 儘 早 蓝 行 ; ; ^ 和 約 各 

條 款 之 規 定 及 外 長 會 對 指 派 特 里 亞 斯 特 行 

政 長 官 問 j ! 之 决 夂 乃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十 

曰同; i指派安全理事會其他常任S事（荬國 

及法s: )所推薦之候選人之一。於是英美集 

F51乃ilED拒絕己方所提之候選人，以致不能 

及時對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之指派問 

S 有 所 决 定 。 

安全a事會各理事，尤其各新理事，若 

願知本人所述之候選人姓名。本人當能奉吿。 

據此，遠於一九四九年秋十月初类國及 

英聯3F國代表圑即採取公然違反各該國政府 

依對義和約及外長會^中有觀特里亞斯特自 

由區行政長官指派問"55之各項規定所負義務 

之 政 策0事 實 之 眞 相 如 此0 

事實爲W聯K谷方爲行政長官一職推B 

爲數充足之適當人選後，同意指派美國、法 

國及其他國家所推蔺之候選人。但在蘇聯表 

示此項同意之後，英聯王國及美國代表乃開 

始以種種藉口避免討論本問3並称延求其解 

决。請以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A年一月中所 

舉行之一次會謠爲例0該次會謠中，英聯王 

國代表坦白避免討論特里亜斯特自由1^長官 

之 指 派 問 a , 其 藉 口 爲 桌 未 猹 得 其 政 府 之 f i l 

示 [ 第 二 三 三 次 會 , 〗o又 須 注 意 者 ， 在 該 ? 

會議中，类國代表始終未發一言。蘇聯代表 

於會讓結束時向蕖詢及何時可討論各方爲特 

里亜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一職所a提出之候 

選人問，，奚國代表答稱渠殊難吿知何曰方 

能猹得必耍之訓示。 

法國代表則稱渠甚至未審其政府對渠前 

此推薦之候選人所持之镞度爲何。渠又逝辭 

稱 法 國 政 府 或 將 贊 助 另 一 候 選 人 爲 行 政 長 

官0 



凡此種種事笪，均表示英聯王國、美國及 

法國代表咸圆以谷種藉口，使特里?5斯特自 

由區行政長官之問題懸而不決，並由是而阻 

止安全理事會质行其在對義和約下之義務。 

因該三國代表持此態度，結果 lg使本問 

題之審là久耪時日；爲討論此問題而召集之 

安全理事會會it一再延期；各該國出席理事 

會之代表亦竭-盡所能，避免審,本問題。此 

種 情 勢 復 見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九 日 ^ l Ê 磾 聯 

代表耍求而召sa之理事會會^〖îf5 二六五次] 

中0英聯干國代表以種種藉口，拒絕討論本問 

題。美國代表亦然。此事又發生y:—九四八 

年 八 月 之 理 事 會 會 謠 [ a è 三 四 四 次 ] , 一 如 烏 

克El代表所述。 

凡此事贲，均證明英聯王國及X國代表 

不 願 安 仝 理 事 會 就 特 里 亞 斯 特 行 政 : 官 事 狻 

致各方同意之决謠0其後各事件亦表明本問 

题久1：未决，並非偶然，而係义-國及英聯王 

國事先計2ij並審'B31用之手段之一部分，以 

破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3 十 二 n 外 長 & 决 ^ 

之mt,並s反對義大利和約。K'te原係如 

此。 

I國及英聯王國對本問題之立場E、經下 

a i 各 階 段 ： 最 初 爲 専 要 求 ， 繼 則 於 對 義 和 

妁生效後公然破41!1方々特里亞〗&；!?^自由區行 

政 & 官 指 問 題 之 任 何 决 ? & 。 

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IJ, 3：：國及英聯王 

國 政 府 會 同 法 國 奴 府 專 爲 私 利 而 出M ; 將 特 

里亞〗Di特自由區II予大利之扱案。於是上 

述'fâ ^ 之 ^ 正 理 r t i ，乃大告白。三國政府在153 

於 該 問 題 之 宣 言 中 稱 彼 ^ 所 得 之 桔 論 IS爲 特 

里亞湖特自由區IS; ¦3j歸義大利主K範園內， 

因 安 全 理 事 中 之 討 論 已 指 明 各 方 不 能 對 行 

政長官之人選間題猹致協 it也。三國政府栎 

取次項政策，不特違反彼等於對義和約下所 

負 之 義 務 ， 抑 且 以 解 决 所 有 國 際 問 題 之 判 

人自命，公然蔑視安全理事會0 S 刖 行 政 長 

官 之 指 派 及 保 證 特 里 亞 特 自 由 區 之 完 塾 與 

獨 立 等 問 題 ， 完 全 ^ 於 安 全 理 & 管 《 範 阖 

內，僅理事會有解决各>iS問題之ê任。任何 

單一政府或若干政府均無該項權力0 

對義大利和約附件六第二條稱‧ 

"自由區之完隳與獨立！;由聯合國安全理 

事會保證之。根據是項资任之含義，理事酋 

應： 

" (甲）確保本規杓之屈行，尤應注意當 

她人民基本人權之維譃； 

" ( 乙 ） 確 保e由 區 內 公 共 秩 序 與 安 全 之 

維 持0" 

依據該條規定，安全理事會爲特里3&斯 

特自由區完整與獨立唯一保證者，任何人不 

得違反巴黎和平會議之决議或繁經二十一國 

於該會議中簽訂對義大利和約。三國政府僭 

越安全理事會及違反巴黎和平會議各項規定 

之 企 g , 均 係 非 法 ， 且 必 歸 失 敗 。 

鉞須試一比較^國，英聯王國及法國代 

表在安全理事會中之態度與各該國政府於三 

月二十日所發农宣言[S/707]中之上述主張， 

即 可 了 解 其 手 段 及 目 的 。 彼 等 於 理 事 , 中 企 

, 延 緩 並 阻 止 行 政 長 官 指 派 問 題 之 f l î 極 解 

决，使各方同意之决1&無由通過0彼等旣蓄意 

使 行 政 長 官 一 跺 之 候 ^ 人 法 决 定 ， 乃 反 用 

爲藉口，提出直接違反對&和約之提議。該 

三國所提出之理由，顯s:辆謂,勿边評論。 

徑須本人浦充者，正如英聯王國代表於 

安 全 理 事 Û " 上 次 會 議 中 所 稱 及 今 日 所 重 , 

在目前愔形下，英聯王國不擬考盧特里亞斯 

特行政:^官之指派問題。 

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[ 第 二 三 三 次 會 ^ ] ， 英 

聯王代表稱因未狻得St政府之sill示，故汆能 

^論特里亞斯特行政:Ë:官之指派問題；一裁 

之後，其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之藉口則爲英聯 

王國政府仍未 f ig討論本問題。不予屐行國際 

^務之理由之乖認， f î la^Ji方:此者。 

-3^国代:&亦1L3於其演if中掩怖:^國與英 

聯王國出席安全理事會各代表於過去兩年內 

遨力阻止Si特里亞澌特自由區行政長官之指 

派間题以共同協iià狻致决議之事笪。=J3國代 

表 對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行 政 長 官 至 今 尙 未 

派定一事爲誰之谷一問題，不必具述，粱含 

糊其辭，蓋圆!^3蔽贲愔耳。若對此問題詳加 

討論，對渠顯有不利。吾人苟知其陳逃内之 

大意乃IB任何國際義務倘未能於一項國際協 

定所規定之時限內履行，即可不必履行，則 

當能瞭解其態度。 

是 以 -3^國 代 衷 所 陳 中 之 耍 旨 實 不 外 ： 

關 於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行 政 ; 官 指 派 問 題 之 

决議未能於對義和約中所定之時限內官施， 

即悉可不必實施。 

任何客觀及無所偏招之人士，均可明察 

安全理事會至今仍未能就特里亞斯特自由區 

行 政 官 之 指 派 問 題 有 所 决 定 ， 僅 因 I I 國 

及英聯王國不願邇行彼3在對義和約下所擔 

負之義務0 ‧ 

由使問題久懸不决，進而造成一種亳無 

謂之藉口，用以拒絕履行某種義務。此項藉口 

爲"不能猹致協—遙"0吾人顯然不能接受此種 

強辭奪理之辯論：謂某項國際義務苟不能於 

預定時限內屐行,即可釁諸不理0於國際關係 



中採此種途徑，頗爲危險o提出此項理由意即 

秣取爲違反國際條約及義務辯護之政策也。 

過去數年中，美國以各種藉口或竟梦、藉 

口而â反國際條約及協定，並拒絕履行其國 

際義務，已數見不鮮。其關於撤返駐朝鮮佔 

領軍之行動，係一顯著赏例。至於其拒絕實 

施 雅 爾 他 及 波 茨 坦 會 有 賙 德 國 之 各 項 决 i s 

或 關 於 日 本 及 其 他 間 題 之 國 際 之 各 項 决 

Wii亦不待 

美國與英类集囫內其他國家之統冶階級 

於其對蓐繭係方面，日見其愈加漠視各項協 

定 ， 此 爲 衆 所 週 知 之 事 » o 而 凡 此 協 定 乃 是 

近曾經各方全體一致接受，作爲蘇聯、！：：國 

及英聯王國戰後政策之基礎也。 

美國及英聯王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內所 

遵循之 i t徑，旨在破壊有關特里亞斯特自由 

區行政長官指派問題之任何决鼠、，可反映美 

國及英聯王國統冶階級之K略政策。 

美國、英聯乇國及法國代表所採取之立 

場，認爲經二十一國簽訂之對義大利和約之 

各現行條款可因三、四國政府之私:i而吿作 

廢者，顯係無效。該和約仍完全有效，各簽 

'。國均無不予IS守之樅利。此翳顚然可適用 

於有團特里亞斯特自由行政長官指派問題之 

各條款在內。 

三國代表偽稱南斯拉夫及英美軍隊所佔 

頒之各區內所採行之政笼不同，因而對於各 

區 法 加 以 統 一 ， 此 說 亦 無 根 據 。 反 之 ， S 

施和約中有關特里亞斯特之各條款，當可 

成兩區之統一，並可如和約中所規定，於整 

個特里亞斯特自由區內建立單一民主 政嵇。 

^國、英聯王國及法國代表於安全理事 

《中所採取之立場，不11企N避S质行各該 

國 於 對 義 和 約 下 所 負 之 義 務 。 彼 等 於 安 全 

理事會上次[第四一一次]會鼷中之陳述再度 

S全ff i界表示彼等對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 

長官之指派問題，仍S施其拙劣之手段，使 

不 能 依 據 對 義 和 約 之 規 定 ， 於 該 區 內 置 民 

主政府機構，違反該和約，並使英美軍隊之 

佔領該區得以無限期延長。凡此種種，其目 

的與鞏固國際和平及安全或遵守國際條約及 

協定均毫無關涉0 

蘇聯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對該項 

態度不能同意，並堅持厳格忠實履行對義和 

約所有各條款，包括有閼特里亞渐特之各條 

款在內。 

蘇聯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嚴格履 

行其國際義務，其代表國奉政府訓示，繼鑕 

堅持對義和約之實施，包栝有關1£置特里亞 

斯特苜由區及指派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之部 

分在內。蘇聯埃社@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圑 

S B 同 意 指 派 M r Huck iger爲 自 由 區 行 政 

長官。蕖係英聯王國所推薦者。安全理事會 

其烛各理事，尤其美國及法國，對以渠爲候 

選人並無異識。職是之故，本問題之解决， 

已無再事狍延之理由0 

^聯埃社1^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圃堅持 

安全理事贪必須解决行政長官之指派問題， 

m行對遂和約所加於理事會之重大國際義 

務，不再称延。此爲薄聯對本問題之立場0此 

^其對企圆單方途反國際條約及規避I？行在 

各該條約下之義務者所玩弄手段之答 iSo 

M r AUSTIN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1^聯代表 

及烏拉蘭代表或認爲此種對英聯王國、法國 

及美國之徘謗及信口雌黄係討論吾人當前之 

問 題 。 但 吾 人 此 所 脍 之 此 種 î £ 讖 大 國 之 卑 

劣言諦，究有何卓見足以啟發智^或激勵精 

神或令人信服，本人請我安全理事酋谷同仁 

自行判噺。安全理事會聽取此種反澄不体之 

虛 僞 陳 : 及 12 贵 者 ， ^ 日 巳 久 ， 吾 人 豈 仍 未 

見 其 乎 ？ 

=1=國代表於安全理事會上次[第四一一 

次]會fe^中，以客觀ïil度，就人選問題未能 

狻 致 協 ^ 之 現 有 事 ® ， 辯 論 本 問 題 ， 根 本 未 

論谷將誰jà^,但！;即被人利用，致使安全理 

事酋於今日開此對吾人根據事Bf以客觀及公 

正 態 度 討 論 本 問 題 之 企 , 之 種 種 曲 解 。 

吾人於,悉此種種對大國之評!S後， 

爲 世 人 當 可 了 解 何 以 吾 人 於 一 年 半 有 之 時 

間內，一再推薦若干候選人而終被蘇聯及烏 

克觀所拒絕0彼等不能接受任何人。其後吾人 

il使南渐拉夫方面及義大利方面同意選定一 

人，結果復發現一種完全無法對付之情勢0 

因安全理事會之任何一方均不能5$同經當事 

國所拒筢之人選也0易言之，吾人現正遭:1 一 

種 愦 勢 ， 其 性 S 可 由 此 間 之 辯 論 方 式 見 之 。 

全 世 界 及 安 全 理 事 , 現 均 當 明 確 了 解 此 項 情 

勢及吾人何以不能對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之 

人 選 問 題 猹 致 協 ^0 

在 安 全 理 事 * 內 外 橫 遭 , 謗 之 三 國 , 僅 擬 

公吿世人及安全理事會，何以彼等認爲對特 

里 亞 斯 特 行 政 長 官 問 題 求 謀 狻 致 協 ^ — 舉 ， 

已^不可實行。彼等於作此公吿時儘量避免 

有所賁難，伹使安全理事會不能循此途徑進 

行之各項事實，自然賁有所歸。依據特里亞 

斯特自由區永久規約[對義大利和約附件六] 

第二條，安全理事會負有義務。該條稱-

" 自 由 區 之 完 整 與 獨 立 應 由 聯 合 國 安 全 

理事會保證之。根據是項賁任之含義，理事 



" (甲）確保本規約之屐行，尤應14重當 

地人民基本人權之維譴0" 

規約內之該條規定使吾人之立場更形重 

要0三 強 蹦 切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本 規 約 下 所 負 之 

義務，尤其對規約中所表示之下列一項基本 

考 盧 深 表 囤 切 ： " 當地人民基本人權之 

維 i i o " 

吾人須知本自由區在南渐拉夫管冶下之 

—部分在此時期內已淪爲一種辔察國並遭受 

此 種 政 治 所 必 然 產 生 之 各 種 摧 殘 人 楹 之 待 

遇 0 吾 人 對 此 不 必 詳 : 世 人 均 知 其 意 義 爲 

何0安 全 理 事 會 苜 亦 知 之 。 吾 人 之 建 i t並 非 

解 决 本 問 題 之 辦 法 。 建 讒 僅 係 建 而 已 。 惟 

本人深信吾人有提出該項建là之賁任。 

特別與本問題有彌之四強中之三國提出 

建 , ， 於 該 和 杓 中 附 列 謠 定 書 ， 使 特 里 亞 斯 

特自由區重歸於義大利主嵇之下。吾人相信 

此項辦法可満足該區人民之願望。如此則該 

區可以統一；其領土完憨-可以保全0吾人亦 

信此項辦法可以維 î iPg地人民之基本人榷。 

吾人之立場如此，自不應受此嘵嘵不休之虛 

偽譴賁。 

M r MALIK ( 蘇 維 埃 j f i t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盟 ） ‧ 本 人 擬 僅 從 簡 略 作 敛 言 。 f i美 國 代 表 

之講辭，本人所能提出之唯一答澄爲拉丁俗 

諺- "Jupiter，子怒矣，咎必在爾。" 

蘇 聯 代 表 圑 之 所 有 啄 述 均 係 根 據 事 實 。 

M r Aus t i n 雖 有 所 不 悅 ， 但 事 责 仍 爲 事 實 。 

粱今13之陳述更可證明美國政府及追隨奖國 

之荧聯王國與法國政府業已採取直接@反對 

義和約之政策，違反彼等於該和約有11特 

里亞期特自由區及該區行政長官之指派問題 

之義務0 

至於类國代表m]所持南渐拉夫萆隊佔領 

區 不 能 與 英 佔 領 區 合 併 造 成 對 義 和 約 中 所 

規定之聯合特里亞渐特自由區而因此兩區均 

麼給予类國之說，荒謬絕倫，不但一論。 

M r DE LA TOURNELLE (法蘭西）：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烏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義 

共和國代表意欲於今日會讒中對理事會若干 

理事講授政治道德。本人僅須提醒理事會各 

理 事 注 意 波 蘭 於 不 久 以 前 所 遭 之 命 運 0 而 

波 藺 固 曾 與 蘇 聯 铩 結 友 好 曁 不 侵 犯 條 約 也0 

波羅的海三國家亦遭遇同樣命運，而該三國 

亦 曾 與 蘇 聯 禄 結 友 好 暨 不 侵 犯 條 約0吾 人 亦 

僅 須 ' 及 蘇 聯 今 日 對 大 會 之 各 項 緊 急 建 議 ， 

如有關朝鮮及希臘等之建議所採之態度。 

本人相信本象如此者，當自慶其某項政 

策之得售，而不宜講授政治邋德。拉丁俗諺 

謂，"凡上蒼欲摧毀之者必先使其ft易"，於 

此又得一明證焉0 

M r MALIK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盟）：本人必須指出法國代表之慣技爲渠每 

對於货體問題無5?可對，無理可說時，即以 

辨謗及虛構出之。 

此爲桌之惯技，本人殊加無以注意之必 

耍 0 

M r M o E (那威）：敝國代表画擬投惠反 

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所提出之 

決m草案。其理由爲微國代表1®認爲該提案 

不切實際0行政長官指派間題之討論，歷時 

A、九月，安全理事會自不能於未經各理事 

事 先 商 ; 交 涉 前 即 行 接 受 某 一 候 選 人 。 抑 有 

進者，理事會各理事均知對義和約之若干簽 

約國於去遗三 f i 二十日發表宣言 [S/707],請 

求修改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地位。 

敝國代表囤認爲於此種情勢下，愿重行 

檢 討 特 里 5 5 斯 特 自 由 區 之 將 來 之 整 個 問 S o 

但此問題非安全理事會所能决定，而安全理 

事會對特里ffi渐特自由區之任務，刖顯然有 

賴於本問題之解决0本問 I I未解决前，安全 

理 事 會 如 欲 採 取 行 I r , 顚 * ^ 困 難 。 

由此種種原因，敏國代表圃將投禀反對 

礞 聯 提 案 ， 因 吾 人 認 爲 在 目 前 情 下 ， 該 提 

案不切實際。 

主 席 ： 本 席 認 爲 繼 S 討 論 或 將 决 ^ 案 提 

付表决，均無裨實際。本席不擬於本月內再 

行召银安全理事會討諭本問題。希望安全理 

事會各理事對本席頃所述者無所異議。 

本席擬以另一問題與安全理事會各理事 

磋 商 ,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處 理 之 各 項 問 題 之 項 目 

單 [S/1257]中，祕書長於第十項下列有："有 

關IS利堅合衆國戰略防區託管太平洋諸島之 

憲章第八十七條及入十八條之實施問題"0 

該問題經安全理事會交付專家委員會研 

究。該委員會分別曾提出初步 [S/642 ]及最 

後[S/916〗報吿書。 

託管理事會現正集會，或有解决該問題 

之 機 緣0若 荷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同 意 ， 本 席 

擬將該問題刿入星期五午後之會議議事日程 

中0 

M r AUSTIN (类利堅合衆國）：本人之建 

»£，主席或將引以爲奇0本人擬建 là下次會 

^ 於 S 期 四 而 非 星 期 五 日 舉 行 。 次 建 議 並 非 

因私人約會而作。本人因有候補代表能於星 

期四出席會議，會議如能於星期四舉行，則 

便利多矣。 

M r MAL IK (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盟）：本問題茲又囘至一年前之階段，似有 



研究各Sïî-料及準備參加，3論之必要。此爲 

本人所考慮之第一翳。 

次則本人擬於星期五午後三時召開原子 

能委員會。若無特別異敲、，箭主席於下星期 

一召開本問題之 f ï là,或較爲相宜。且就本 

人 所 知 ， ？ £ 管 理 會 之 工 作 仍 將 繼s̶ 個 月 

或一月又半也0 

本人對此翳並不堅持，所述者僅爲余之 

私願而已。 

主席：對於下星期一午後集會一熙，有 

異 氟 否 ？ 旣 無 異 安 全 理 事 會 茲 吿 休 會 ， 

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再行集會0 

午 後 五 時 四 十 J i > ^ 會 0 

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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